
失信必惩、拒执必打。
当前，咸宁法院正深入开展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行为专项行动，

以“零容忍”态度严惩拒执行为，同时强化与公安、检察等部门的联动协作，推
动专项行动取得了阶段性显著成效。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咸宁法院共排查拒执线索137条，已移送公安机关
线索 25 条，进入公诉程序案件 3 件，引导当事人自诉立案 16 件，已判决 2
件、追究拒执罪2人次，13名被执行人迫于威慑主动履行义务，执行到位案
款223万余元，通过各类媒体发布宣传稿件31篇，发布典型案例12件。

2025年11月3日 星期一
责编：方达星美编：方达星 7民生事

让“纸上权益”变“真金白银”
咸宁法院打击拒执犯罪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

△图为法院干警向群众讲解打击拒执专项行动通告△图为全市法院2025年前三季度审判执行工作调度会召开

图为全市专项行动首例拒执案公开宣判

高位统筹强保障：
筑牢打击拒执“基础盘”

法贵必行，执行为要。
咸宁法院严格按照省法院统一

部署，自10月9日起在全市范围内
启动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
行为专项行动，以“全链条发力、全
流程规范”推动拒执打击工作落地
见效。

行动伊始，全市法院便将专项工
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构建“高位统
筹、分层负责”的组织体系。市中院
成立由党组书记、院长李文锋任组长
的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各基层法院院
长作为直接责任人，亲自牵头研究重
难点案件推进策略；同时从刑庭、执
行局抽调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
骨干力量组建专业办案团队，明确责
任分工、严明纪律要求，确保案件办
理“依法、规范、高效”。

市中院执行局同步成立督导工
作专班，于国庆前夕赴各基层法院
开展动员部署与业务指导，细化“排
查—取证—移送—惩戒—宣传”全
流程操作规范，明确各环节时间节
点与标准要求，确保衔接顺畅、无堵
点断点。

在此基础上，全市法院全面排查
2022年以来的终本案件，重点聚焦
涉民生、涉企、涉信访、涉金融等与群
众利益、市场秩序密切相关的案件，
建立“拒执案件动态库”；通过调取
被执行人资金流水、房产交易、股权
变更等数据，深挖微信转账、离婚析
产等隐性转移财产线索，并联合刑庭
对疑似拒执线索开展精准研判，确保
移送材料“事实清楚、证据链条完
整”，为后续打击工作夯实基础。

部门联动提效能：
按下打击拒执“快进键”

拒执打击非法院“独角戏”，需多
方协同、同向发力。专项行动启动

前，全市各基层法院主动向政法委汇
报，由政法委牵头联合法院、检察院、
公安局召开打击拒执专项行动联席
会议，畅通部门协作“绿色通道”，健
全公检法联动打击拒执犯罪的常态
化联络机制，明确“移送—立案—起
诉”各环节责任与时限，彻底破解以
往“协作难、推进慢”的难点问题。

10月10日，市中院执行局、刑一
庭、刑二庭召开全市法院专项行动第
一次拒执案件研判会，对12件首批
拒执案件进行集中会商，统一案件认
定标准与执法尺度，为基层办案提
供“精准指引”。

当天下午，通城法院向通城公安
局移送的一起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案件，被公安机关正式立案侦查，成
为专项行动以来，首例被立案处理的
拒执罪案件。

立案第二天，案件进入刑事侦查
程序后，被执行人黎某某及其亲属认
识到问题严重性，主动与执行法官联
系，表达了愿意还款意愿。黎某某当
天向申请人洪某某支付12万元，双
方签署和解协议，剩余欠款由黎某某
分期偿还。这起借贷纠纷执行案件
得以顺利执结，“联动打击”的威慑
力与实效性初步显现。

通山法院办理的一起民间借贷
纠纷执行案件，更展现出部门协作的

“高效闭环”。该院将被执行人陈某
某涉嫌拒执罪的线索移送县公安局
后，县检察院在案件审查中发现，陈

某某的妻子郑某某曾为其提供转移
财产的账户，遂依法向县公安局发出
《通知立案书》，要求对郑某某以拒执
罪共犯立案侦查，县公安局随即作出
立案决定。

整个过程中，通山法院快速移送
线索并附具翔实证据，县公安局7日
内完成侦查取证，县检察院7日内完
成审查批捕与共犯认定，各部门无缝
衔接、协同发力，让拒执行为无处遁
形。

多措并举聚合力：
打出打击拒执“组合拳”

“以打开路，以打促执，切实提高
执行到位率”是本次专项行动的工作
目标，而不是单纯追求对被执行人进
行刑事处罚。全市法院始终坚持善
意文明执行理念，对涉嫌拒执犯罪的
被执行人，先释法明理、预警通知，对
仍拒不履行的，通过自诉公诉双轨制
依法严惩。

“经查，你名下微信账号流水数
额较大，足以证明你有履行能力却拒
不执行，现责令你5日内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将依法移送
公安机关侦查！”10月24日，赤壁法
院向被执行人熊某送达《涉嫌拒执犯
罪预告书》，精准戳破其“微信资金查
不到”的侥幸心理。

“本以为拖着就能躲过去，没想

到还是被发现了，再不还钱真要坐
牢！”熊某当天便主动联系执行干
警，四处筹措资金偿还了欠款，案件
顺利执结。

10月27日，嘉鱼法院对武汉某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及该公司法定代表
人祁某某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一
案公开宣判，依法判处被告单位罚金
10万元，被告人祁某某有期徒刑二年
六个月——这是全市公检法联合启动
专项行动以来，首例公开宣判的拒执
犯罪案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立体宣传强震慑：
营造失信必惩“浓氛围”

“打击拒执，既要靠法律硬手
段，也要靠宣传强引导。”专项行动
前，为敦促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
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市检察
院、市公安局发布《关于严厉打击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违法犯罪行为的
通告》，公开涉嫌拒执犯罪的具体情
形与线索举报电话。在新媒体平台
及全市部分社区、村委、车站、广场
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公告栏张贴通
告，形成“全方位、广覆盖”的宣传态
势，给心存侥幸的被执行人持续施
压，让及时“醒悟”的被执行人主动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百万欠款一次还、十年积案一
朝结、一晚速执两案……咸宁法院
定期筛选梳理、提炼总结一批具有
代表性的拒执犯罪典型案例，利用
电视、报纸、微博、微信、抖音、网站
等形成宣传矩阵，震慑拒执犯罪，营
造强大舆论氛围和“失信必惩、拒执
必打”的强大声势，达到了“打击一
起、教育一批、震慑一片”的良好效
果。

此次专项活动不仅有力维护了司
法权威，让生效判决从“纸上权益”落
地为“现实权益”，更以司法手段引导
社会诚信建设，为优化咸宁法治化营
商环境、保障群众合法权益提供了坚
实的司法保障。

记者 袁立新 方达星


